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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1日

（2023）浙0483民初1264号
杨开俊（公民身份证号：340123198607221657）：

本院受理原告能继全诉被告杨开俊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因被告杨开俊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高
桥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2民初396号
梁定坚：本院受理的（2023）浙0502民初396号原

告祁芬娣与被告梁定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或者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
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
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
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内。本案于2023年5月5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67号
杨晓滨：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大乘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杨晓滨的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
令被告杨晓滨偿还原告代偿款金额19199.76元；2.请求
判令被告杨晓滨依合同支付利息1410.51元(从每笔垫
付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暂计算至2022年10月27

日，请求判令至实际履行之日)；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
20610.27元；3.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杨晓滨所有的车架
号LSVNB4181HN036058，车牌号为浙EK636Z的
大众牌汽车享有优先受偿权，以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用于支付原告第1、2项请求所涉之款
项；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5月8日9时00分在双
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5618号
浙江和禾和电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和禾和电

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尚明与被告浙
江和禾和电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和禾和电梯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604民初561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
(2022)浙0726民初4277号

陈成:本院受理的原告周丹丹与你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726民初4277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限被告
陈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周丹丹借款
本金5059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72号

盛芳：本院受理原告于义宽与被告盛芳离婚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和开庭
传票。原告提出如下诉请：判决原、被告离婚。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17日上午9时00分
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7155号

中云交控(浙江)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衢州森燚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中云交控
(浙江)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云交控(浙江)新能源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因
以直接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初715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卡等。原告诉请要求被告中云交控(浙江)
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将原告借款购入
的浙H51E9、浙H633L0号两辆轿车解除挂靠关系，归
还原告车辆所有权，并由两被告赔偿原告车价损失
47000元及原车主返点14000元和借款利息28000元，
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15分在本
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804号
张瑜：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2民
初480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偿还原告借款35227元及利息738元（自2022年7
月23日起至款清止的利息，按年利率3.7%据实计算），
并赔偿律师费损失3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4元，公告费560元，共计
1334元，由你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逾期强制执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181号
余协斌：本院受理原告吴兴华与被告余协斌为合同

纠纷一案[（2023）浙1003民初181号]，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
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同时送达（2023）浙1003民初
1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
起诉要求：一、要求被告偿还原告货款30000元及利息

（自起诉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要
求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合
并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3年4月
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182号
潘立峰：本院受理原告吴兴华与被告潘立峰为合同

纠纷一案[（2023）浙1003民初182号]，因无法向你直接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
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同时送达（2023）浙1003民初
1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

起诉要求：一、要求被告偿还原告货款30000元及利息
（自起诉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要
求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合
并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于2023年4月
1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673号
郑尚良：本院受理原告马灵玲与被告郑尚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2023）浙1003民初673号]，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
书、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同时送达（2023）浙1003民
初6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
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15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
期限合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提供证据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理，
于2023年4月2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1民初462号
富祖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盈丰街道萧山养殖总

公司71幢111室）：本院受理原告吴凤钗与被告富祖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联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150000元，并偿付自原
告起诉日起至借款实际付清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的举证期限至2023年4月20日。本案由本院
审判员郑敏慧独任审理，本院定于2023年4月21日8时
40分在本院速裁小法庭（3）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玉环市人民法院

宁波宸菘艺术培训有限公司遗失 2021 年 9 月 2 日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各 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212MA2J78WB16 声明作废。

宁波宸菘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日

遗失声明浙 江 金 浙 律 师 事 务 所（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30000738422875X）经合伙人决议决定，自即日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所清算组申报债

权（地址：杭州市朝晖路施家桥联锦大厦B座1202室，联系

人：沈女士，85190163、56369220），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浙律师事务所
2023年3月1日

注销公告

杭州九天环北服装城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对你单位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杭上综执

罚决字〔2022〕第001213号），要求你单位自收到《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十日内自行拆除杭州市上城区新泽艺金座

1 幢的违法建设（隔层区域）。由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杭上综执罚决字〔2022〕第

00121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至本机关直属二中队（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路151

号金牛坊5幢3楼）领取（杭上综执罚决字〔2022〕第00121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行政处罚决定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十日内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六个月内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本

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

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法定期限内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

拆除。

联系地址：上城区凯旋路 151 号金牛坊 5 幢 3 楼直属

二中队 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年3月1日

杭州市上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两所”）为了实现律所品牌战略，做大做强律师服务业，

实现资源互补，加快实现律所规模化、品牌化、专业化，经

充分协商并经两所合伙人决议同意，现就两所合并事宜公

告如下：

一、两所一致同意合并，由浙江利群律师所事务所吸

收合并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两所合并前的债权、债务以

及其他对外权利等，均由合并后的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享

有和承担。

二、两所合并，需经原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厅依法行

政许可决定后生效。

三、两所原有的财务、档案、财物和人员，均由合并后

的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保管、存续和接纳。浙江永联律师

事务所的在册执业律师，经原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厅行政

许可后，全部转入合并后的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执业。

特此公告。 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
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

2023年3月1日

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合并公告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合并公告

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全所合并至

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并决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现公

告如下：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已成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

人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由清算组负

责清偿。逾期不申报的，根据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与浙江

利群律师事务所在 2023 年 3 月 1 日刊登的联合公告中的

内容，债权人有权向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有关

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交付财产。

清算组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905768833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瑞景名苑1号楼1单元3层

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
2023年3月1日

浙江永联律师事务所注销公告

本人陈守明（身份证号：330719195508230016）系陈本

良的小儿子。陈本良，男，1916 年 3 月 3 日出生。（身份证

号 : 330719160303001）于 1995 年 1 月 7 日死亡。陈本良留

有坐落于浙江省兰溪市兰江镇（现云山街道）南后街 50 号

房屋一幢。土地使用证号：兰国用（94）第 908 号。该房屋

于2017 年9月29 日由兰溪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2018 年1

月 4 日本人陈守明与兰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拆

迁补偿协议（编号：2108）。因继承问题拆迁补偿款未领

取，现本人特此告示，请陈本良其他法定继承人于本告示发

布之日起30日内向兰溪市人民政府云山街道办事处桃花坞

区块棚户区征迁指挥部提出继承申请。逾期未提出，将由本

人向兰溪市人民政府云山街道办事处桃花坞区块棚户区征

迁指挥部申请领取补偿安置款，本人已向兰溪市人民政府云

山街道办事处桃花坞区块棚户区征迁指挥部承诺，如以后因

继承发生纠纷，将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

特此告示。
告示人：陈守明

2023年3月1日

公告

近日，台州海警局于 2023年2月8日在大陈岛海域查

扣一艘走私外籍船舶（船名：TONG XIANG666，船籍港：圭

亚那）。因现场无人认领，要求该船舶所有者在本公告发布

6个月内，向台州海警局（地址：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12号，

联系电话：0576-88483164）认领，并提供上述船舶所有权证

书、船舶登记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船舶相关证书接受调

查。逾期不来认领的，上述船舶将以无主船舶处置。

特此公告。

台州海警局
2023年3月1日

无主财物公告

【史海钩沉

】

第一功名不爱钱
汪君

“人生自古谁无死，第一功名不

爱钱。”这副悬挂在河南汤阴岳飞庙正

殿的楹联，上联取自文天祥的千古名

句，下联出自明代谏臣杨继盛的 《言

志诗》，道出了岳飞所倡导的“文官不

爱钱，武官不惜死”的精髓。撰写楹

联者，是一位与岳飞心灵相通，同样

有着高尚情操的廉洁之臣——何金寿。

何金寿 （1834年—1882年），字铁

生，湖北江夏 （今武昌） 人。在同治

元年 （1862 年） 的进士考试中，他名

列一甲第二名，即俗称的“榜眼”，被

授 以 翰 林 院 编 修 。 同 治 九 年 （1870

年），何金寿外任河南学政，督管河南

学务。光绪二年 （1876 年），何金寿调

回京城，任日讲起居注官。

何金寿是一名能臣干吏。光绪二

年，山西发生旱灾，他敏锐判断出在

赈灾款中可能出现贪墨之事，遂向朝

廷谏言派遣得力大臣前往山西，并于

天津设粜运总局，巡视赈灾事务，避

免官吏中饱私囊。他还提出“储粮平

粜”策略，即提前贮备粮食，在水旱

灾害发生时，粮价势必上涨，这时将

提前储备的粮食投入到市场上，市场

上的粮食多了，粮价就会下降，这样

就能让更多受灾百姓买到粮食。

光绪五年（1879年），何金寿出任扬

州知府，正值灾荒之时，农业歉收。他便

从官府钱库中借出钱款，用以赈济抚恤灾

民，使得“民困大苏”。他还首创“以牛

典当”救急的“典牛局”，即准许灾民将

耕牛作为抵押，换取一定数目的钱款来购

买粮食，以度过灾荒。当时，何金寿共用

这种方法收典耕牛400余头。到了第二年

春天，他不取分毫利息，让农民用同样数

目的钱款将耕牛赎回，使农民得以及时播

种。在官吏贪污成风的晚清，何金寿亲自

经手巨额赈灾款，仍能做到两袖清风，坚

定拒绝诱惑。他为官清廉以至于家中清

贫，只有半壁图书，可以说真正做到了

“第一功名不爱钱”。

何金寿秉公执法，不畏强御。光

绪七年 （1881 年），扬州城内一家叫

“同益典”的典当行被大火烧毁。典当

行的店主张某是当朝军机大臣李鸿章

的亲戚。典当户们因此担心张某会

“仗势”不予赔偿损失。何金寿经调查

发现，火灾是典当行的员工自己不慎

引起的，按照已有的典铺失火索赔办

法，典当行理应赔偿典当户的损失。

何金寿冲破重重阻力，责成“同益

典”半价赔偿典当户的损失，在街上

对处置结果公示，果断惩治滋事者，

平息了此次纷争，获得百姓交口称赞。

光绪八年 （1882 年） 七月，扬州

大旱，何金寿为民祈雨，因过度劳累

而中暑患病，不久暴病身亡，以身殉

职。何金寿榜眼出身，官至三品，宦

海沉浮二十载，死时却“萧然宦橐，

无以回家”。临终前，他特地嘱咐家人

不得接受商人赙赠一钱。最终因贫无

法归葬故里，遂埋葬于扬州郊外，扬

州百姓自发为其送葬。

何金寿用一生诠释了他在岳飞庙前

写下的楹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第

一功名不爱钱”。他死后，左宗棠将他

的事迹向光绪禀报，光绪称赞其有“古

循吏风”。内阁大学士黄体芳为他作挽

联，形象描绘了一个“只留半壁图书，

与两袖清风，分贻儿辈”的清官形象。

清人王季珠亦作诗称赞他“诗书画是真

才子，清慎勤为大好官。”

（文章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